
 

 

关于实行学年论文等制度的通知 
 

法学院/海警学院[2015]1 号 

 

各教研室、团委： 

为进一步提升我院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的素质和能力，学院决定自

2015 年 9月 1 日起开始实行学年论文和读书笔记制度，现将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学年论文制度 

本科生在校期间需完成 3篇学年论文，即大一至大三每年完成 1篇，

其中至少 1 篇需在公开出版物发表或者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。硕

士研究生在校期间需完成 2-3 篇学年论文，要求至少 2 篇在公开出版

物发表。提交论文日期为每年 5月 15 日-30日。学年论文要求见附件

1，学年论文格式、书写规范见附件 2。 

二、读书笔记制度 

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每学期至少阅读一本或一篇本专业经典书籍

或论文，并书写一篇不少于 1000字的专业读书笔记。读书笔记体例见

附件 3。读书笔记要求每学期第 18 周前提交。 

三、作业格式与书写规范 

从 2015年 3 月起我院学生提交的平时作业需统一执行《大连海洋

大学法学院/海警学院学生平时作业格式、书写规范》（见附件 4）。凡



 

 

平时作业不符合上述规范，任课教师可要求学生按时修改。 

四、几点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逐步推进。建立学年论文制度是我院贯彻落实

大海大评建发[2015]1 号文件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评

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，学院各部门应高度重视。

鉴于学年论文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和我院工作实际，学年论文制度建设

应注重可操作性，逐步推进，不断完善。 

（二）加强合作，注重实效。学年论文制度由各教研室负责实施，

学院团委和学院办公室配合实施。学院各部门应顾全学院发展大局、

加强合作。本着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，各部门对学年论文制度建设与

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应积极开展研讨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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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5月 20日 

 

附件 1、学年论文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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